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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内容的核查意见 

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

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佳力图”、“公司”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

的保荐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

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

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（2013 年修订）》等有关规定，

对佳力图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内容进行了审慎核查，核查的具体情况

如下： 

一、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核准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

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[2017]1730 号）批准，公司首次公开发

行人民币普通股 3,700 万股，每股发行价格为 8.64 元，募集资金总额为 31,968.00

万元，募集资金净额为 28,011.11 万元。以上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

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了“天健验[2017]423 号”《验资报告》验证。公司

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。募集资金到账后，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

户内，并与保荐机构、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

管协议。 

公司已披露的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》中对募集资金投资项

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安排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预算 募集资金使用量 

1 
年产 3900 台精密空调、150 台磁悬浮冷水机组建

设项目 
19,530.00 17,198.81 

2 智能建筑环境一体化集成方案（RDS）研发项目 7,876.70 7,876.70 

3 营销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2,935.60 2,935.60 

合计 30,342.30 28,011.11 

二、本次拟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实施进展情况 

本次拟调整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“营销服务网络建设项目”。2019 年 3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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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 日，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延长募集资金投资项

目实施期限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“营销服务网络建设项目”

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实施期限延期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。 

截至 2019 年 8 月 19 日，公司营销服务网络建设项目实施进展情况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 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累计投入占比 

营销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2,935.60 2,566.63 87.43% 

三、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内容情况 

本次调整不涉及“营销服务网络建设项目”投资方向的变更及项目总投资额

的调整，仅对投资项目内部结构进行调整。“营销服务网络建设项目”拟投入金

额为 2,935.60 万元，截至 2019 年 8 月 19 日已累计投入 2,566.63 万元，本次调整

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涉及关联交易问题。具体调整内容如下： 

序号 名称 
变更前预计投资金额 变更后预计投资金额 

金额（万元） 比例 金额（万元） 比例 

一 营销总部建设 146.00 4.97% 106.00 3.61% 

二 营销网络办公处建设 1,249.00 42.55% 1,289.00 43.91% 

1 办公场所租赁费用 576.00 19.62% 939.60 32.01% 

2 办公场所装修费用 350.00 11.92% 99.80 3.40% 

3 办公设备购置费用 323.00 11.00% 249.60 8.50% 

三 市场营销费用 1,540.60 52.48% 1,540.60 52.48% 

1 人员费用 720.00 24.53% 1040.10 35.43% 

2 市场活动与宣传费用 600.00 20.44% 398.00 13.56% 

3 北京展示中心费用 220.60 7.51% 102.50 3.49% 

合计 2,935.60 100.00% 2,935.60 100.00% 

四、本次调整的原因 

通过营销服务网络建设，公司可完善服务网络的覆盖、加强服务能力，制定

具有针对性的服务体系和服务规范，从而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以提升客户满意

度。但由于“营销服务网络建设项目”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时间较早，在项目实

施过程中，市场情况不断变化，各销售区域实际投资需求也在变化，因此本次调

整系根据业务实际拓展需求相应调整项目内部投入结构。 

五、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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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本次调整“营销服务网络建设项目”建设内容，是基于公司发展战略和

实际情况进行的必要调整，调整后的募集资金仍投资于营销服务网络建设项

目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不会对项目

实施产生不利影响。 

六、本次调整相关审议程序 

2019 年 8 月 19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同日召开的第二

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，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。

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七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保荐机构认为：公司本次调整“营销服务网络建设项目”建设内容，

仅涉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内容的变化，不涉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、

投资方向的变更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

形，符合公司实际投资需求，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。本调整事项已经

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审议通过，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，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

审议程序。 

综上，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内容事项无异

议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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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

限公司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内容的核查意见》之签字盖章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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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2019 年 8 月 19 日 

   

王  鹏  郑  瑜 


